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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順利推展各項課外活動，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辦理活動程序： 

（一）活動應依據核定之學期活動計劃辦理。 

（二）辦理校內、外活動應於活動二週前提出申請。 

（三）辦理活動前，須先至課外活動指導組領取「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校內

活動申請表」，將活動時間、地點、事由、召集人姓名填寫清楚，並須事先商

得指導老師同意簽名後，逕送學生行政中心核准後，始得舉行。 

（四）活動如需借用公用場所時，應陳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同意後，向該場所負責

單位洽借。 

（五）活動經核定後，各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負責人持活動申請表影印本， 

分送各有關單位洽借場地或領取經費（無則免）。 

（六）凡屬核定之校外活動，應於活動前三天辦妥保險事宜，並將保險相關資料

及名冊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 

（七）應依據登記申請之時間、地點、內容舉辦活動。若因故延期或更改地點， 

應於活動前填寫「活動異動表」送課指組備查。 

（八）各項活動應請指導老師到場指導，校外活動（含班級活動）則須有指導老

師（導師）隨行。 

三、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應注意事項： 

（一）集會活動時間，以課餘時間、週六及週日舉行為主，惟以下二種 

情形不受上述集會活動時間之限制：屬學術、藝文等靜態之開放性活動， 

得以專案申請核准籌辦；對於特定之迎新、送舊、校慶等節慶，得由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先行規劃為期一週之活動時間，奉核定後接受活動申 

請，所有集會活動均以不曠廢學業及不影響教學為原則，並應於當日晚上 

十時以前結束。 

（二）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參加校際活動或競賽，如有校際活動，事前應由主辦學

校或有關單位來函邀請，經學務處核准後始可參加。 

（三）主辦校際活動應由學校備文轉知參加學校，各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不

得私自辦理。 

（四）凡活動須對外籌募款項者，確實依照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募款

管理辦法」辦理，未經輔導單位許可不得接受校外任何機關團體或私人之 



捐款、贈與、募款。 

（五）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如有需要應由學校備文洽辦。 

（六）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服務、或膺選為代表，而與上課時間牴觸者，應事

先自行檢附證明文件辦理公假事宜。 

（七）活動結束後應歸還借用之公物，並恢復場地整潔，如有損壞應由借用單位

負責賠償。 

（八）辦理活動均以安全為首要，有關活動之安全措施，須依「學生校外活動安

全措施實施細則」辦理。 

四、財務及庶務： 

（一）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以自籌為主，必要時得依規定申請補助。 

（二）有關活動經費申請補助，報帳須知等事宜，應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

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申請經費核銷須知」辦理。 

（三）各活動資料、照片、帳冊及有關會議紀錄等文件，應分類妥善保管，並列

入移交。 

（四）舉辦比賽、活動，需頒贈獎狀、獎品者，均應遵照本校規定辦理。 

（五）活動若有收取費用者，需依「娛樂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在活動

舉辦前，向演出場地所屬轄區地方稅稽徵機關之分局辦理登記，申請免徵

娛樂稅。 

（六）凡活動須對外籌募款項者，確實依照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募款

管理辦法」辦理。 

五、獎懲規定： 

（一）各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舉辦或參與校內外重大活動，表現優異者得於

活動結束後，由指導老師簽請獎勵。 

（二）辦理活動不得逾越規定及妨害校園安寧，違者依其情節輕重議處。 

（三）於校園辦理戶外活動而使用擴音設施時，其音量應依環保署「噪音管制法」

及「噪音管制標準」之規定，日間不超過 75 分貝(06:00~20:00)、晚間不 

超過 60 分貝(20:00~22:00)，違反規定者，管理單位得要求立即改善或中

止活動之辦理。 

六、本要點經學生議會三讀核定後公布實施，並供學生事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